
第 44屆全國油畫展徵件比賽簡章 

一、比賽宗旨：為鼓勵全國油畫創作風氣，提昇油畫創作水準，發掘優秀創作人才。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油畫學會 

三、協辦單位：國立國父紀念館 

四、指導單位：文化部 

五、贊助單位：國泰世華銀行文化慈善基金會 

六、參賽資格：18歲以上具中華民國國籍之藝術工作者。 

七、參賽規則： 

1. 參賽者需送審最近二年內完成之油畫作品，送審作品須未曾公開展示，亦不得同 

時參與其他公開競賽。 

2. 如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取消參賽資格，並於三年內不得參加本會舉辦之任何比賽； 

若為已獲獎者，則取消獲獎資格及獎項，並賠償相關費用： 

(1) 抄襲或臨摹他人作品。 

(2) 以電腦合成、輸出之作品。 

(3) 複決審之原作，經查與初審作品照片不符者。 

(4) 作品由他人代筆或著作權取得不明確者。 

(5) 作品曾參與國內、外任何公開競賽並獲獎者。 

3. 金、銀、銅得獎作品，須由國泰世華銀行文化慈善基金會無償典藏。 

4. 未獲典藏之作品將歸還創作者，本會將另行通知退件日期，創作者憑送件收據辦 

理退件事宜，運費由創作者自行負擔，逾期未辦理退件者，不再另行通知。 

八、參賽作品規格及件數：20~50 號之作品，每人限一件。(送件之原作須完成裱框，背 

面需加裝木板，作品務必裝入厚紙箱運送，以確保作品之安全，所須裝運費用均由 

參賽者自行負擔。) 

九、參賽辦法及期程： 

1. 初審送件：檢附填妥之徵件報名表，並依下列規定提供參賽資料。 

 (1) 初審收件日：109年 5月 1日〜 6月 10日。（以郵戳為憑） 

(2) 參賽作品以「6× 8吋彩色照片」暨「數位圖檔(jpg)燒錄至 CD 片(並標示 

作者姓名於 CD 片上)」送審，圖檔容量大小需為 4MB 到 15MB 之間，每張

作品需自行調整至正確方向，並標示參賽者姓名及作品名稱於檔案資料夾中

(若因檔案資料不清或模糊，將不予列入評審)。 

(3) 請以油性筆於作品照片背面書寫清楚作者及作品名稱，並以箭頭標示作品方 

向。 

(4) 參賽作品之數位檔案不得以電腦修正，若自行修正而影響評審結果，主辦單 

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5) 參賽作品之「6× 8吋彩色照片」暨「數位圖檔光碟」併同徵件報名表(書明 

參賽作品名稱、說明，以掛號方式郵寄至本會承辦人蔡勝全老師收。郵寄地 

址：234新北市永和區保生路 56號 7 樓。請於郵件封面註明:全國油畫比賽   



徵件) 

(6) 送審資料不符簡章規定者，不予審查，且送審資料不論逾期與否均一律不予 

退還，請自行備份留存。 

2. 複審送件： 

(1) 通過初審者，本會將以專函通知，請於指定日期前將參選之原件(連外框並 

裱定）運送至本會指定之原作送件地址參加複審，逾時未送達者視為棄權。 

(2) 複審原件作品送至本會時，本會將發給收據存執，運費由參賽者自行負擔。 

十、評審機制： 

1. 由本會聘請專家學者成立評審委員會，負責評審工作。 

2. 初審以數位檔案審查為原則，選出若干名入圍者，並以專函通知提送參選原件參 

       與複審。 

3. 複決審從入圍者中選出金獎 1名、銀獎 1名、銅獎 1名、優選 5名，及陳銀輝獎 

       2名、林美珠獎 2 名。 

4. 各獎項如無適當作品，得由評審委員會決議從缺。 

十一、獎勵方式： 

1. 獎項：金獎獎金新台幣 20萬元;銀獎獎金新台幣 15萬元;銅獎獎金新台幣 10萬

元；優選 5名，每名獎金新台幣 1萬元；陳銀輝獎 2名，每名獎金新台幣 5000元； 

林美珠獎 2名，每名獎金新台幣 1萬元。 

2. 頒獎與展出：得獎與入選者作品將參與第 44屆全國油畫展展出，並於畫展開幕當 

       天進行頒獎。 

3. 展覽地點及時間：台北國立國父紀念館博愛藝廊。 

展期自 109年 8月 20日至 9月 2日。 

                 

十二、權責： 

1. 基於宣傳推廣之需，主辦單位對得獎及典藏作品均有研究、展覽、攝影、報導、

印製、出版及在相關文宣、雜誌及網路上刊登之權利。 

2. 送件作品應保證無違反參賽規則及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若衍生相關爭議

及法律問題，參賽者應自負全責。 

3. 複審送件之作品經驗收無誤，未遭損毀者，本會於複審收件日起至展覽結束期間

負保管之責，惟遇人力不可抗拒情事、作品材質脆弱、結構裝置不良、裝箱作品

未標示開箱圖示導致作品裝卸受損者，本會不負賠償之責。 

4. 展覽結東後，另行通知退件，逾期不取之展品，由本會委交託運公司運送，費用

由作者負擔，如有損壞本會不負任何責任。 

十三、 附則 

1. 送件參賽者對本會之評審結果及主辦單位執行本簡章之權利時，不得有任何異議。 

2. 凡送件參賽者於徵選報名表上簽名後，即視為同意並遵循本簡章之各項規定。 

3.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經主辦單位決議修訂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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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第   44  屆全國油畫展徵件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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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油畫學會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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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１．憑證辦理退件，務請保存  ２．敬請按通知時間前往退件  

 

 

 

※ 本表請於接獲複審通知之後，再填寫黏貼於作品後面  

第 44屆全國油畫展徵件比賽作品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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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屆全國油畫展徵件比賽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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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者請用正楷或打字填寫以下六份住址名條，以利多次通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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